
致农牧民朋友的农资购买使用明白纸

当前，即将进入春季农业生产的关键时期，种子、肥料、农药等农资购买使用
的高峰期。按照自治区农牧厅开展 2025 年农资打假和“放心农资下乡进村”工作部
署，为进一步维护农资市场秩序、保障农畜产品质量安全，指导广大农牧民朋友提
高农资识假辨假和依法维权能力，科学使用农资产品。在此提醒您注意以下事项：

一、如何选择购买途径
▪到固定场所、证照齐全的农资经营单位购买农资。
▪不购买无证经营商贩、农资下乡“忽悠团”和走村入户游商贩售的农资。
▪谨慎通过电话、网络购买农资。要注意辨别购物网站的合法性，查看商家有无

营业执照和农资生产经营许可等手续，选择第三方支付系统按流程交易，收货时要
先验货再签收，购买后注意保留网购凭据，保留好聊天记录、电话录音、短信留言
等，发现购买到假劣农资，要及时向农牧（乡村振兴）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举报。

●购买种子☞
▪注意查看品种名称、产地、审定编号、生产许可证编号、经营许可证编号、检

疫证明编号、质量指标、质量保证期、净含量、生产年月、生产商名称地址及联系
方式、品种适宜种植区域等。如标签标注不规范，选种时要慎重。

▪注意查看说明书和品种简介。种子要选购适宜本地区种植的对路品种，主要农
作物种子要通过国家审定、自治区审定或引种备案。说明书内容应包含适宜种植地
域、特征特性、栽培措施等。无说明书及品种简介的最好不要购买。

▪标有“最高科技产品”“大型农场繁育”“超高产”等夸张性和模糊性词语，
涉嫌虚假宣传慎重购买。

▪购买种苗等不宜包装非籽粒种子时，应查看有无标签，无标签应向销售者索要。
▪在种植订单农业购种时要注意，合同方所提供的种子必须在种子管理部门网上

备案，并要求提供购种发票。
●购买、使用农药☞

▪有包装，且包装完好、无破损、开封或渗漏。
▪印（贴）有标签和附具出厂检验合格证。
▪标签字迹清晰，主要内容齐全。有农药名称、有效成分含量、毒性、适用作物、

生产企业及其联系方式等，农药三证（农药登记证、生产许可证、产品执行标准号）
齐全、生产日期清晰，并注意“防治对象”“用药剂量”“用药方法”等信息。

▪农药名称、有效成分含量位置醒目。
▪与同类农药产品价格差异不大。
▪不得使用禁用的农药。
▪严禁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使用农药。
▪严禁使用农药毒鱼、虾、鸟、兽等。
▪严格按照农药标签上标注的农药安全间隔期对农产品进行采收。
●购买肥料☞

▪要科学选肥。根据生产目的、耕地肥力，选用当地使用多年或经过农技人员试
验的肥料品种，确定使用数量和方法。



▪要查看肥料包装是否规范。肥料产品包装应有标签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。标
签应规范的标明：（1）产品名称、生产（或经销）企业名称和地址；（2）产品执
行标准号、有效成分名称和含量、净重、生产日期、使用说明书和注意事项；（3）
需要登记的肥料产品应标明：肥料登记证号或备案号、产品适用作物；（4）需生产
许可证管理的肥料应标明工业生产许可证号。

▪不购买将氮磷钾元素以外的其他元素计入总养分的肥料，如：N+P2O5+K2O+有机
质≥55%，N+P2O5+K2O+微量元素≥48%。磷、钾、氮肥三元素单一养分含量≥6%，三
者之和≧50%为合格肥料。

▪包装标识上标有“××肥王”“全元素××肥料”“国际先进水平”等夸张性
和模糊性词语，涉嫌虚假宣传慎重购买。

●购买、使用农膜☞
▪选择和确认带有生产厂家、产品规格型号、生产日期、联系方式等信息的产品。
▪看产品是否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。最小标称厚度不得小于 0.01mm。使用不合

格农膜，不但起不到保温保湿作用，反而难以回收，极易造成农田“白色污染”。
▪按照“谁使用、谁回收，谁污染、谁治理”原则，农用地膜使用者应抓住春播

前的关键时期，采取“机械作业＋人工捡拾”的方式加快残膜离田。
●购买、使用兽药☞

▪到持有《兽药经营许可证》《营业执照》的经营单位购买。
▪购买时注意查看《兽药经营许可证》上兽药“经营范围”和兽药产品批准文号，

并注意用药剂量、防治对象等重要信息。
▪使用有休药期规定的兽药，应当确保动物及其产品在用药期内不能上市消费。
▪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添加激素类药品。
●购买饲料☞

▪有许可证等证明文件、产品检验报告。
▪合格证加盖有检验人员印章、检验日期、批次。
▪标签标示完整、正确，产品名称应与产品标准一致，饲料名称需指明使用对象

和使用阶段，列出使用的主要原料、注明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。
▪包装标有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厂名、厂址、电话，“本产品符合饲料卫生标准”

字样、生产该产品所执行的标准编号、注册商标。
▪能直接饲喂预混料、浓缩饲料、精料补充料，应给出相应配套的推荐配方、使

用说明。
二、妥善保管购买凭证

▪向经营者或销售方索要购销凭证，注明农资品种、名称、数量、价格、销售者
签名或盖章等信息。

▪将购销凭证连同产品包装物、标签、使用说明书、广告宣传品等妥善保存好，
以备出现质量等问题时作为索赔依据。

三、发现问题及时处理
如果购买和使用农资后发现质量问题，要保留各种购销凭证、产品包装、剩余

农资等证据，保护好药害或受损现场。及时向农牧（乡村振兴）部门、市场监管部
门投诉举报，涉嫌犯罪的可向公安部门报案。不要错过最佳处理、鉴定时期，不要
轻信农资经营者或农资生产厂家的口头赔偿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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